宁波市食品检验检测研究院公开招聘编外工作人员公告
　　宁波市食品检验检测研究院是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直属的公益二类事业单位。主要职责是承担市级及海曙区、江东区、江北区食品安全检验检测（含监督检验、委托检验、发证检验、仲裁检验等）及承担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科学研究、信息交流、宣传服务、技术指导等功能。
　　因工作需要，宁波市食品检验检测研究院面向全省公开招聘编外聘用工作人员若干名，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原则及办法
　　招聘工作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按照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采取公开报名、统一面试考核和择优聘用的办法进行，通过面试、体检和考核等程序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编外聘用工作人员11名。
　　二、招聘对象条件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律和法规；

　　2、遵守纪律、品行端正，具备良好的职业素质；

　　3、具有招聘岗位所需的学历、资历、专业、任职资格、职业（执业）资格及技能要求；

　　4、具有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

　　5、具备岗位所需要的其他条件。
三、招聘岗位、人数、专业、学历和范围及资格条件

	序号
	岗位名称
	人数
	学历（学位）
	专业
	备注

	1
	食品检验
报告审核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食品检测、食品质量、食品安全、食品工程、食品微生物、化学分析、仪器分析等相关专业
	35周岁以下，2年以上检验机构工作经验，1年以上食品检验报告审核经验，熟悉食品标准，副高以上职称、工作能力突出者年龄可适当放宽

	2
	风险分
析预警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食品检测、食品质量、食品安全、食品工程、食品微生物、化学分析、仪器分析等相关专业
	35周岁以下，2年以上检验机构工作经验，具有食品风险分析经验，数据统计熟练，较好的文字写作能力

	3
	色谱检验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食品检测、食品质量、食品安全、食品工程、化学分析、仪器分析等相关专业
	35周岁以下，具有实验室工作经验，有独立操作气质、液质联用仪等大型仪器设备能力；化学分析、仪器分析专业，211、985院校毕业的优先

	4
	质谱检验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食品检测、食品质量、食品安全、食品科学、化学分析、仪器分析等相关专业
	35周岁以下，具有实验室工作经验，有独立操作气质、液质联用仪等大型仪器设备能力；化学分析、仪器分析专业，211、985院校毕业的优先

	5
	元素（光谱）检验
	1
	本科及以上
	食品检测、食品质量、食品安全、食品科学、化学分析、仪器分析等相关专业
	35周岁以下，2年以上检验机构元素（光谱）检验工作经验（硕士不作要求）；化学分析、仪器分析专业，211、985院校毕业的优先

	6
	化学分析
	1
	本科及以上
	食品检测、食品质量、食品安全、食品科学、化学分析等相关专业
	35周岁以下，2年以上检验机构食品理化检验工作经验（硕士不作要求）；化学分析、仪器分析专业，211、985院校毕业的优先

	7
	食品安全
宣传
（对外交流）
	1
	本科及以上
	食品安全、新闻传播、数字媒体艺术或广告学等相关专业
	35周岁以下，普通话二级乙等以上，英语四级以上，良好的文字写作能力；有检验机构工作经验者优先

	8
	样品制备
	2
	本科及以上
	食品检测、食品质量、食品安全、食品工程、食品微生物、化学分析、生物学、食品安全监管等相关专业
	35周岁以下，熟悉食品标准，有一定实验室工作经验者优先

	9
	样品受理
	1
	本科及以上
	食品检测、食品质量、食品安全、食品工程、食品微生物、化学分析、生物学、食品安全监管等相关专业
	35周岁以下，熟悉食品标准，有一定实验室工作经验者优先

	10
	食品抽样
	1
	本科及以上
	食品检测、食品质量、食品安全、食品工程、食品微生物、化学分析、生物学、食品安全监管等相关专业
	35周岁以下，熟悉食品标准，有一定实验室工作经验者优先

	合计
	
	11
	
	
	


　　备注：年龄的计算时间截止至公告发布之日。
　　四、招聘方法及步骤
（一）报名与资格初审

1、 报名时间：公告发布之日起至6月30日(上午8:30-11:30,下午1:30-16:30)。

2、报名地点：宁波市食品检验检测研究院（宁波市国家高新区江南路1588号C座712室，邮编315048）；联系人：胡老师；联系电话：0574-89077148；电子邮箱：nbzjfood@163.com。
　   3、报名办法：本次招聘采取现场报名和网络报名相结合的方式。报考人员登陆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宁波人才网、浙江人才网下载报名表（见附件）。现场报名的需在规定时间内携带身份证或户口本、毕业证书、学位证书、相关资格证书的原件和复印件，报名表、本人简历、近期免冠1寸照片1张到招聘单位报名。
　　　4、应聘人员提供的个人信息必须真实有效，报名时，招聘单位将对应聘人员的报考资格进行审查，向审查未通过者说明理由。证件不全或提供证件与报考资格条件不相符者，不能通过报名资格审查。
　　（二）面试
　　本次公开招聘采取面试办法进行，面试具体时间和地点以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通知为准。
　　面试内容主要测试应聘者与岗位相适应的专业知识、综合分析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应变能力、回答问题准确性和举止仪表等。面试成绩以及参加体检与考核人员名单于面试后三个工作日内在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上公布。
　　（三）体检、考核与聘用
　　参加体检人员在网上下载体检通知（或在接到电话通知）后，按要求时间到指定地点参加体检，体检标准参照《浙江省国家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试行）》执行。
　　体检结束后，招聘单位将对体检合格者开展考核，主要考核应聘者的思想政治表现、道德品质、业务能力、工作实绩、廉洁自律等情况，考核不合格者淘汰。拟聘用人员名单由主管部门审核后，签订聘用合同。
　　五、聘用方式及待遇
　　1、本次招聘人员不属于事业编制，属于编外聘用人员。
　　2、招聘人员实行合同管理，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 
　　3、工资待遇面议。按照有关规定为其缴纳五险一金。本人承担的部分由单位代扣代缴。
　　本次公开招聘咨询电话：0574-89077148 ；监督电话：0574-89189838。
　　附件:宁波市食品检测中心公开招聘编外人员报名表
　　                                                                                                                                                                                       宁波市食品检验检测研究院

                                                                         2016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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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宁波市食品检验检测研究院
公开招聘编外人员报名表

报考岗位：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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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免冠
一寸彩照

	户  口
所在地
	
	民族
	
	性别
	
	政治
面貌
	
	

	最高
学历
	全日制教育
	
	毕业时间
	
	

	
	在职教育
	
	
	
	

	参加工作时    间
	
	健康
状况
	
	专业技
术职称
	

	联系地址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E-mail
	
	邮    编
	

	最高学历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现工作单位
	
	工作职务
	

	个
人
简
历
	

	本人声明：上述填写内容真实完整。如有不实，本人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申请人（签名）：年月日

	报审考核单意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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